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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 

2017 年 8 月 8 日至 17 日，纽约 

临时议程项目 9  

国内标准化 

 

 

中国开展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活动 

中国分部提交 

 

内容提要：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，大量地名快速消失，新的地名不断

产生。在此同时，大、洋、怪、重等不规范地名不断涌现，损害了地名文化，割断了历

史文脉。中国政府以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为契机，安排专项工作，对现存不规范地名进

行了清理整治。目前，此项活动正式按计划实施中。 

地名是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。近年来，中国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，大量地名

快速消失，新的地名不断产生。在此同时，不规范地名不断涌现，损害了地名文化，割

断了历史文脉。为进一步规范地名管理，加强地名文化建设，中国政府在第二次全国地

名普查中，安排专项工作，对现存不规范地名进行清理整治。 

一、不规范地名界定 

主要指居民区、大型建筑物、街巷、道路、桥梁等地名中存在的“大、洋、怪、重”

等不规范地名，其具体内涵和标准如下： 

——不规范地名中的“大”，指违反《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关于地名要“反映当地

人文或自然地理特征”的规定，在含义、类型和规模方面刻意夸大，地名的专名或者通

名超出其指代地理实体实际的现象。专名刻意夸大的主要表现是过分夸大住宅区、建筑

物等地理实体的使用功能。如：使用“世界”“环球”“宇宙”等特大地名，“亚洲”“欧洲”等各

大洲名称以及乱用“中国”“中华”“中央”“全国”“国家”等词语。通名刻意夸大的主要表现是

地名通名层级混乱、名实不符等现象，如：“大道”“大街”适用于红线宽度 50 米以上的主

干道，以通行为主的称“大道”，兼具商业功能的称“大街”，实际中有的道路宽不足 10 米、

没有商业功能也称为“XX大街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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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不规范地名中的“洋”，指违反《地名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规，盲目使用外语词

及其汉字音译形式命名我国地名，以及用外文拼写我国地名等现象。如：有的住宅区命

名为“普罗旺斯”“伊顿小镇”“威尼斯花园”等。 

——不规范地名中的“怪”，指违反《地名管理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中地名要“反映

当地人文或自然地理特征”、“使用规范的汉字或少数民族语文字”、“避免使用生僻字”等

规定，盲目追求怪诞离奇，地名含义不清、逻辑混乱、低级庸俗、繁简混搭、中西混用

或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等现象。如：无明确历史依据，新生地名使用古代帝王的称谓以及

历史上的官衔名、职位名、政区名等词语或使用“皇”“帝”“御”等带有封建王权色彩字词的，

不仅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，也与当地历史文化不符。 

——不规范地名中的“重”，指违反《地名管理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关于“一个县（市、

区）内的乡、镇、街道办事处名称，一个乡镇内的自然村名称，一个城镇内的街、巷、

居民区名称，不应重名”等规定，一定区域范围内存在多个地名重名或同音等现象。 

对上述“大、洋、怪、重”等不规范地名，要依照有关法规和标准进行标准化处理。

对不符合地名命名原则、群众反映强烈的不规范地名，要督促相关单位或产权人进行更

名；对有地无名的，要及时进行命名；对一地多名的，要确定一个标准地名；对多地重

名的，要通过更名或添加区域限制词等手段解决重名问题。对未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擅

自命名、更名的，要按规定程序和要求补办命名更名审批手续。要加强对地名使用情况

的监督检查，及时纠正在公共场合使用不规范地名的行为，重点清理整治地名标志、交

通标志等公共标志，新闻、广告、广播等公共媒体，地图、工具书等公开出版物，公文、

证件、车船机票等各类文书票证中使用非标准地名、使用不规范汉字书写地名、使用外

文拼写地名等违反法规标准的现象。 

二、工作原则与方法 

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的工作原则：一是结合普查，依法实施。把地名文化保护和不

规范地名清理整治作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重要内容，与地名普查工作一并部署推进。

严格遵循有关法规制度，依法保护地名文化、解决不规范地名问题。二是立足保护，传

承发展。遵循地名命名和演化规律，坚决防止乱改地名，避免大量地名文化遗产快速消

失，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地名文化。三是严格标准，稳妥推进。正确处理清理整治和保

持地名稳定之间的关系，管好增量、整治存量，严防新增不规范地名，逐步整治已有不

规范地名，分类、分级、分层实施，依法、稳慎、有序推进，避免形成地名更名之风。

四是为民便民，节约资源。对体现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特色的地名要做好保护、传



 3 

承和发展，对老百姓已经习惯、可改可不改的地名不要更改，对已有不规范地名标志要

结合实际进行更正修补或逐步更换。 

此次保护和整治工作从 2016 年 2 月开始，到 2017 年 6 月结束，分五个步骤实施。

一是动员部署。全国各省（区、市）结合实际，制定印发实施方案，加强宣传动员，创

造良好工作环境。二是普查摸底。各地结合地名普查，摸清本地地名文化资源以及不规

范地名底数详情，分类梳理提出不规范地名初步名单。三是清理整改。组织邀请历史、

地理、文化、社会、法律等方面专家成立地名文化保护暨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专家

组，负责有关评审工作。由专家组对普查摸底提出的初步名单进行审核论证，提出拟清

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建议名单以及相应的处理意见，并邀请相关专家和群众代表进行法律

评估和相关风险评估，必要时应举行社会听证。对确实需要命名更名的不规范地名，根

据管理权限由相应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命名更名。地名文化遗产确认或地名

命名更名后，要及时向社会公布。四是健全制度。以此次活动为契机，大力推进地名法

治建设，进一步健全地名法规标准，理顺审批权限，细化工作程序，规范管理措施，建

立地名命名、更名、注销和使用管理的长效机制，从源头上遏制新的不规范地名产生。

五是总结验收。及时总结清理整治成果经验，将工作情况报上级地名普查领导小组验收。 

三、已开展的工作 

2016 年，中国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印发《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清理整治不

规范地名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召开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暨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视频会议，

动员部署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工作。组织编写了《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清理整治不规范地

名工作培训教材》，先后举办了两期地名文化保护和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培训班。

先后在中国中央电视台《焦点访谈》栏目制作播放了 3 期反映不规范地名问题的节目，

在中国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中国社会报》、《中国民政》、《瞭望东方周刊》、人民网等媒体刊

发了专题文章，积极引导舆论关注，加强工作指导和宣传引导。开展专项督查，督促各

地抓紧抓实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工作。目前，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工作正加紧进行情况

汇总和验收。 

 


